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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修護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23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地   點：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電力修護處中部分處 2 樓禮堂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名冊。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名冊。 

彭秘書長繼宗 
主    席： 

沈處長  夏 
記錄：杜錦嫻 

壹、主席宣佈開會 

貳、主席報告 

參、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一、案    由：建請將修護處主任職位改列為分類 14 等、副主任職位 

改列為分類 13 等，以利修護業務之推動。 

    案    由：建請解決中、南分處主任職缺 14 等權益問題。 

上次會議決議：請電力工會研發處協助處理。 

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說明(人力運用組)： 

分類 13、14 等人員職位列等依本公司董事會暨經理人權責劃分表

係董事會(董事長)權責，本案請依規定陳報。 

 

電力修護處說明： 

本案職位列等調整須提出合理性說明，並事先向董事長報告獲認

可後始得據以辦理。 

本次會議決議：一、請電力修護處配合事業部的檢討儘速依程序

提出，並請人力資源處確認中分處、南分處

主任職位缺是否為 14 職等。 

              二、本案繼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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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    由：建請改建核三電廠大修出差宿舍，安全問題需重視免 

於工安事故。 

    案    由：擬請說明核三提供之宿舍，是否符合公司內大修出差

宿舍，有改善空間否？  

    案    由：建請台電重新規設大修出差宿舍及大修工作休息室。 

案    由：大潭電廠因無法提供電力修護處大修期間人員住宿，

以致本處需自行租宿旅館所費不貲！請台電公司儘速

規劃興建宿舍。 

案    由：建請協助解決通霄電廠大修出差宿舍不足之窘境。 

案    由：建請改善各電廠出差宿舍設備問題及提升住宿品質。 

上次會議決議：請發電處邀集核發處、秘書處及電力工會所屬分              

會幹部召開專案會議。 

辦理情形： 

發電處說明： 

一、發電處於 103 年 5 月 12 日請修護處提供「修護處至各水火力

發電廠機組大修住宿休息等需求調查表」，並調查本處所屬各

水火力發電廠可提供大修住宿等相關資料，於 103 年 6 月 27

日與修護處舉行座談，共同檢討解決方案，以改善大修住宿

問題。 

二、 103 年 7 月 24 日本處將上述座談所決議辦理事項，函請各相

關電廠配合辦理，並於 103 年 11 月 17 日將各廠檢討改善辦

理情形函復修護處(詳如附件 1)。 

本次會議決議：併討論提案第五案、第九案討論。 

 

三、案    由：建請公司實施精進工期(縮短大修工期)，應有相關配

套措施，以維護所有員工之權益。 

    案    由：台電公司因應企業化，大修工期逐次縮短，影響本處 

甚鉅，建請相關單位嚴格控管。 

上次會議決議：請電力工會於爾後大修會議邀請修護系統分會常

理參加會議，請分會常理於該會議前應先與所在

事業單位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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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一、本處於 104 年 6 月 10 日召開「104 年度第 1次大修排程及人

力支援協調會」，已邀請系統內各工會分會常理出席該會議；

爾後有關大修會議，本處將持續邀請工會常理參加，期以充

分表達意見達成共識。 

二、 請予結案。 

本次會議決議：併討論提案第六案討論。 

 

四、案    由：建請解決大修人力不足及人力素質問題，以提升大修

工程品質及現場工作安全。 

上次會議決議：請修護處處本部將必要性、重要性工作依各分處

所需協力商統籌發包協力商人力。 

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本處持續辦理北、中、南三區發電機組修護技術性勞務工作採購

案，以補充各電廠大修人力需要，針對特殊性專業工作，亦已規

定廠商於提供人力時須檢附相關證照且在效期內，以維護大修品

質並顧及其安全性，執行迄今均能順利推動，達成任務。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五、案    由：建請事業單位於員工參與民營電廠大修後能提撥發電

獎金 15％做為員工之激勵獎金並制度化，以提升士氣

並鼓勵之。 

    案    由：建請事業單位為電力修護處員工在春節期間至民營電

廠大修獎勵。  

    上次會議決議：請發電處與民營電廠簽訂合約時邀請所屬分會共

同參與討論。 

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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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建議參與民營電廠大修及在春節期間至民營電廠大修獎

勵能予制度化乙節，由於人力資源處已完成各項獎勵要點或

原則之檢討，計停發 27 項，維持 12 項（仍須逐年檢討），因

此，如擬增訂相關獎勵制度恐非易事。 

二、參與民營電廠大修如有符合獎勵事項者，建議可與工會共同

爭取依本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可運用獎金核發要點」申請

獎勵。 

本次會議決議：併上次會議追蹤案第三案及討論提案第六案討論。 

  

六、案    由：因應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和公司事業部成立及電業法修

法後，公司將對電力修護處朝向民營化私有化，台灣

電力設備維修將由大陸企業提供維修服務；建議公司

不可開放本公司發電電力修護工作市場。  

上次會議決議：攸關修護處之後續發展請台電公司關注此議題，

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企劃處說明： 

一、有關旨案本處意見如前次所覆(詳如附件 2)，目前並無更新

資料。 

二、另查公司實施事業部在即(105 年 1 月 1 日生效)，而修護處

為水火力發電事業部之單位，其後續發展該事業部自當關注

此議題。 

三、本案有關企劃處部分，擬請准予解除追蹤。 

 

電力修護處說明： 

一、 本處發電機組修護技術性勞務工作採購案已依工程會規定

僅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其名稱為世界貿易組織政府

採購協定、臺星經濟夥伴協定及臺紐經濟合作協定，非條約

或協定國家之廠商不可參與投標。 

二、 本案電力設備維修業務並未開放大陸企業服務，本處將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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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注意防範。 

三、 請予結案。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七、案    由：工安與環保分開後對原無「環化」編制單位一直未專

設職位或提高經辦人員列等，影響工作人員情緒與士

氣，請向人資處反應爭取。 

上次會議決議：請修護處人資組長赴南部分處協助處理。 

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本案已請南分處審慎衡酌環保業務移轉前後相關部門工作量及

列等之合理性，以及系統內業務整體平衡性，如有進一步核處必

要時，再依相關程序提出申請。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肆、提案討論 

第 一 案 

案    由：為何修護處領班人員在沒有工號的情況下，不能報支領班

加給。 

說    明：建請回歸公司制度，與電廠及其他單位領班支給辦法相同，

比照辦理領班加給的支領。 

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本處因業務之特殊性以及工作環境之必要性，並視工作需要，機動性
人力調派，倘若僅採常態性編班，勢必無法環顧現場工作亟需與靈活

運用人力，因此領班之設置就現場實際工作需要，仍以機動性編班為

宜。 
 

人力資源處說明： 

有關領班人員之派充、職責、薪給等事項，請修護處依本公司各單位
設置領班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本次會議決議：一、由總會召集人力資源處及三個分會常務理事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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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研討。 

              二、本案繼續追蹤。 

 

第 二 案 

案    由：為何自 46 期養成班後進入公司之同仁，簽了不合理的  

          條約，「不得支領領班加給」。 

說    明： 

一、修護處大修工作繁忙，人員技術傳承有嚴重斷層。 

二、46 期養成班以後進入公司之同仁，是目前積極培養，將來

要在大修現場帶班，領導班員(含協力商同仁)工作的骨幹。 

三、比照現況，若要他們帶班作業，並肩負工安、品質、工期的

壓力和責任，卻又不得支領領班加級，是非常不合理的。 

四、往後對同仁要接班的工作態度及心情，可能會產生嚴重的後

遺症，進而影響工安、品質及工期。 

五、目前 46 期養成班同仁的工作成績優良且具領導能力，在大

修現場作業已有十四年以上的經驗及實績。 

六、已具備能力卻不能給予合理待遇，是否往後不需有人在現場

帶班工作，讓「領班」這個名詞消失嗎？ 

七、建請上級長官給予合理的解釋。 

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說明： 

一、有關本公司自第 46 期養成班起新進人員不支領領班、副領班加給

乙節，係基於上級機關要求應循序漸進檢討加給項目，以及新進

人員之薪給等勞動條件應依招募簡章、勞動契約等註明之指示辦

理。 

二、為應上述新進人員逐漸接任領班工作所衍生之相關問題，本公司

「人力資源發展專案小組」第 27 次工作小組會議業於 103 年 7月

9 日邀集各主管處主管及電力工會代表進行研議，針對領班、副領

班派任相關事宜進行檢討，會中並作成「請各主管處轉請所屬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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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落實管理機制，優先選派工作班內較高職等人員擔任領班、副

領班」，以及「至第 47 期以後養成班同仁擔任領班、副領班者，

因已無支給領班、副領班津貼，故請各單位善加運用各種非報酬

性獎勵措施予以激勵」等決議；同時請本處研議雇用人員升任派

用人員甄試時，給予渠等加分之可行性以為因應。 

三、綜上，本公司雇用人員升任派用人員甄試委員會業於 104 年 6 月

11 日公布 104 年雇用人員升任派用人員甄試有關事宜及修正之

「雇用人員升任派用人員甄試辦理要點」(電人字第 1048043379

號函)，依據前述修正要點第四點：本(104)年度參加甄試人員如

擔任領班、副領班者，成績計算方式得加計擔任領班、副領班人

員分數，以激勵渠等人員。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第 三 案 

案    由：修護處同仁進駐核三廠內執行柴油機及風機搶修工作，只

能支領外勤津貼。在與友廠同仁處於相同環境的情形下，

卻不能支領僻地及核能工作加給。 

說    明： 

一、核能廠相關重要設備故障，往往需要修護處同仁進駐執行

檢修。 

二、設備故障時，因非在大修排程的時間內，同仁只能以外勤

的名義駐廠執行檢/搶修。 

三、我修護處同仁處於第一線與友廠同仁共同作業，盡心盡力

完成使命。但同件不同命，修護處同仁只能支領外勤費用。

僻地及核能加給因不是大修無法支領。 

四、在同一個時空環境之下，甚是不合理。 

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說明： 

一、 各項加給津貼之核給，有其條件背景及考量因素，例如為鼓勵員

工前往深山僻地單位工作，並安定其生活，爰核給僻地加給。又

該項加給乃考量長期於僻地單位工作，對其生活造成之影響，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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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因業務需要支援僻地單位者，需滿 30 天且期間未支領出差

旅費，始得比照支領僻地加給；另亦考量大修(搶修)之特殊性，

大修(搶修)工作期間得比照核給。 

二、 查本公司「天災、事變、突發事件之認定原則及處理措施」規定，

天災、事變、突發事件係由各授權單位主管，依照認定原則審慎

認定。本案如經依上開原則認定為搶修工作時，支援人員得依本

公司「核發僻地加給處理原則」及「支援各核能電廠人員核能工

作人員加給核發標準」之相關規定，支領僻地及核能加給。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第 四 案 

案    由：修護處同仁處理各電廠緊急的事故，往往付出更多用心及

勞力，但受限於非大修排程，只能支領外勤費用，甚不合

理。 

說    明： 

一、今年度以來已經發生：興達複循環 GT2-1 動、靜葉片斷裂

檢修；核三#2 機輔變檢修；及興#3 機主變電纜燒損檢修工

作等。 

二、其工作之重要性及檢修工作內容已與大修工作等同。且肩

負須緊急修復供電之重大責任。修護處同仁往往承受比大

修工作更繁重的工作負荷。若完成任務，對公司的貢獻更

甚於大修工作。 

三、但因這類型的檢修工作非在大修排程內，故無大修待遇。

我同仁努力辛苦付出，卻無法得到等同大修的待遇，對同

仁甚不公平。 

四、建議針對此類型，重大設備緊急搶/檢修工作，應給予比照

大修之待遇。 

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說明： 

一、查本公司「天災、事變、突發事件之認定原則及處理措施」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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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災、事變、突發事件係由各授權單位主管，依照認定原則審慎

認定。 

二、另查本公司大修餐費之核給，係考量參與大修人員因團體勤務之

特殊需要，確實無法個別自行外出用餐，且由公司提供誤餐餐盒

有窒礙難行之處，爰經報奉行政院同意以核給餐費方式辦理，惟

其適用範圍僅限於電廠大修執行團體勤務期間因加班而無法正常

用餐之工作人員。 

三、考量近年來上級機關及監審單位對於大修餐費核給範圍之合理性

亦時有質疑，本案如經依「天災、事變、突發事件之認定原則及

處理措施」規定認定為搶修工作時，執行搶修工作人員得依規定

按實報支餐費，惟不宜再予放寬適用至大修、搶修以外之工作。 

本次會議決議：一、請電力修護處及人力資源處研議可行性。 

              二、本案繼續追蹤。 

 

第 五 案 

案    由：建請公司協助各火力電廠完成大修出差宿舍增建及設備之

改善(比照公司訂定出差宿舍標準)，讓同仁可無後顧之憂

地進行大修工作。 

說    明：會中說明。 

辦理情形： 

發電處說明： 

一、本公司各水火力電廠支付電力修護處同仁大修轉撥計價費用，每

人每日 8,800 元為內含住宿費用之價格，由於水火力電廠地處偏

遠，洽租住宿不易，目前各水火力電廠僅能依既有設施及實際使

用狀況，儘量提供單身備勤房屋供大修人員使用。 

二、各水火力電廠單身備勤房屋係依據本公司「備勤房屋管理要點」

於建廠時興建，考量使用之經濟性，當時並未針對大修人員興建

備勤房屋。 

三、有關配住各電廠單身備勤房屋，係以一人配住一間為原則，其房

間設備係依本公司備勤房屋管理要點(單身備勤房屋設備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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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辦理，為提升住宿品質，本處分別於 98 及 99 年核配房屋維

護費及設備預算，作為改善各水火力電廠單身備勤房屋費用。 

本次會議決議：併上次會議決議追蹤案第二案及討論提案第九案討論。 

 

第 六 案 

案    由：修護處同仁配合公司政策執行精進工期，但卻無相關鼓勵

措施，建請公司研議適當獎勵，以激勵員工士氣。  

說    明：會中說明。 

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執行精進工期如有特殊貢獻，建議依本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可運用

獎金核發要點」申請獎勵。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第 七 案 

案    由：建請發電處與電力修護處訂定發生傷害事故責任歸屬處理

要點，以便解決大修期間電廠人力支援工安責任歸屬問題。  

說    明：會中說明。 

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擬於 7~8 月間由本處邀請發電處、工安處、本處各分處、相關電廠及

電力工會相關分會等與會，商討訂定大修期間人力支援之發生傷害事

故時工安責任歸屬規定。 

 

發電處說明： 

本處近期將與電力修護處開會研商訂定發生傷害事故責任歸屬處理要

點。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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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案 

案    由：核能電廠大修為配合工期縮短，許多核能機組準備工作提

前作業，超時工作〝誤餐費〞應合理給予！  

說    明：人資處依據「電人一字第 7705~0602 號」說明，電廠機組

大修期間，參與大修人員如因工作關係涉及用餐時間均得

報支誤餐費，並授權單位主管按實核給。但近年來，核能

電廠大修為配合縮短工期，提早發電，降低成本，將許多

不影響發電之（準備）工作提至大修時程前作業，參與大

修前置作業人員因工作關係涉及用餐時間，卻未能支領誤

餐費，只因時間未達開始大修時程。公司此一作法，間接

變相犠牲員工權益，建請公司體恤員工辛勞，機組大修前

之超時工作誤餐費應合理給予。 

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說明： 

一、查本公司大修餐費之核給，係考量參與大修人員因團體勤務之特

殊需要，確實無法個別自行外出用餐，且由公司提供誤餐餐盒有

窒礙難行之處，爰經報奉行政院同意以核給餐費方式辦理，惟其

適用範圍僅限於電廠大修執行團體勤務期間因加班而無法正常

用餐之工作人員。 

二、考量近年來上級機關及監審單位對於大修餐費核給範圍之合理性

亦時有質疑，實不宜再予放寬適用至大修前之準備工作。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踨。 

 

第 九 案 

案    由：本處承辦之水、火力及核能電廠大修工作，其住宿優劣不

一，為維持工作品質，建請重新規劃、整建宿舍。  

說    明：目前各電廠所提供的大修住宿房間大都為 20～30 年的老舊

房舍，且因年久失修，部分皆已出現牆壁油漆剝落、發霉

味、設備損壞（桌椅、冷氣、衣物櫃）等問題，許多設施

皆處於堪用或待報廢，員工為使機組大修順利，只得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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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多不便，但長期下來，同仁身心受到影響，造成白天工

作效率不佳，進而降低機組大修品質。建請公司顧慮員工

身心健康，重新規劃、建整宿舍。 

辦理情形： 

發電處說明： 

一、本公司各水火力電廠支付電力修護處同仁大修轉撥計價費用，每

人每日 8,800 元為內含住宿費用之價格，由於水火力電廠地處偏

遠，洽租住宿不易，目前各水火力電廠僅能依既有設施及實際使

用狀況，儘量提供單身備勤房屋供大修人員使用。 

二、各水火力電廠單身備勤房屋係依據本公司「備勤房屋管理要點」

於建廠時興建，考量使用之經濟性，當時並未針對大修人員興建

備勤房屋。 

三、有關配住各電廠單身備勤房屋，係以一人配住一間為原則，其房

間設備係依本公司備勤房屋管理要點(單身備勤房屋設備標準)

規定辦理，為提升住宿品質，本處分別於 98 及 99 年核配房屋維

護費及設備預算，作為改善各水火力電廠單身備勤房屋費用。 

 

核能發電處說明： 

經與核一、二、三廠連繫，核一二廠無說明事項情形(核一廠已進行老

舊宿舍更新)，核三廠部分漏水宿舍在修繕完成前並未開放使用。 

另核三廠建議興建 420 戶大修宿舍乙案正由該廠進行效益評估，惟檢

核室於 104 年巡迴檢核報告建議，請核三廠先將輕微漏水房間進行修

繕，儘量騰出閒置空房善加利用，大修期間以「1 人 1 室」配置方式

為目標讓修護處同仁有更為舒適環境，以符實際。 

本次會議決議：由總會邀集電力修護處、發電處、核能發電處、秘書

處、會計處及三個分會常務理事於九月底以前召開專

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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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案 

案    由：偏遠無人化之水力電廠，只剩保全看守，前往大修工作，

可否申領僻地津貼？  

說    明：東部發電廠管轄 16 部機組，因應遙控自動化與資訊電腦

化，部分機組（清水、初英、溪口等）已實施無人化管理，

而鑒於適用「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僻地等級劃分標準表」

僻地單位一覽表，東部電廠可申領僻地津貼為銅門、立霧、

龍溪、碧海、龍澗等機組。但以清水機組為例，地處木瓜

溪支流清水溪上游（需經過銅門機組），路途偏遠，在此進

行大修工作，卻未能申領僻地津貼，銅門機組則可以，對

於在兩地（清水、銅門）工作的同仁，實難說服交代，建

請公司查明各無人電廠之狀況，進而通盤檢討僻地津貼。 

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說明： 

針對修護處前往本公司符合「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僻地等級劃分標準

表」所列條件之工作場所從事大修工作，但該場所因無人化等特殊原

因未列於僻地單位一覽表者，本處將另研擬管理辦法陳奉核定後施

行，俾維護同仁權益。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第 十一 案 

案    由：IPP 電廠大修後勤事宜，是否可由委託單位（IPP 電廠）辦

理？  

說    明：本處承做 IPP 電廠機組大修工作，鑒於公司出差相關規定，

需依政府採購法辦理住宿相關事宜，但因每年僅一次機組

大修，且工期縮短、住宿價格不高的情形下，當地旅館業

者投標意願低落，儘管花費較多人力與時間溝通協調，成

效依然不彰，且住宿環境品質也有待加強，萬不得已，甚

至得住到離大修當地（和平電廠）更遠的旅館（羅東市區）

交通往返費時，影響員工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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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IPP 電廠因地緣關係，平時敦親睦鄰，回饋鄉里，應與

地方關係良好，可否與委託單位協商，由其辦理大修後勤

事宜？ 

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一、104 年 5 月 25 日與彰濱、豐德電廠第三次合約會議中決議:本次

合約不納入住宿交通條款，電廠基於互信互諒，必要時提供協

助，俾利電廠檢修工作順利進行。（說明:IPP 電廠認為代辦出差

住宿，有安全及管理上的問題，所以還是希望由本處自行辦理，

若遇緊急或特殊情況，電廠願就近提供必要的協助。） 

二、本處將持續與 IPP 電廠溝通。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伍、散    會 

備  註：下次電力修護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召開地點為第 68 分會

〈電力修護處南部分處〉。 

 

 

 


